
雲林縣政府護理公費生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14年 9月 30日府衛醫字第 1149505068A號令訂定， 

並自 114年 8月 1日生效 

一、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雲林縣政府護理公費生（以下

簡稱護理公費生）之培育及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護理公費生之培育學校以參與雲林縣護理人才培育策略聯盟之學

校（以下簡稱培育學校）為限。 

護理公費生須就讀培育學校護理科（系），視雲林縣（以下簡稱本

縣）醫療照護需求訂定及配額予培育學校，以在校應屆畢業生（五

專、二技、四技或大學高年級生）招募為主，在校其他年級生招募

為輔，各年度名額由本府另訂之。 

前項在校生經培育學校遴選推薦，由本府辦理公開甄選，擇優錄取。

但無符合規定條件者，名額從缺。 

完成前項簽約之護理公費生，應遵照本要點規定履行契約。 

三、本要點所稱之護理公費生類型： 

(一) 雲菁護理人才公費生：本府提供公費待遇一年新臺幣十六萬元，

並以一年為上限。 

(二) 深耕雲林護理公費生：本府提供公費待遇一年新臺幣十六萬元，

並依錄取後之就讀學制賸餘學業學制為上限。 

四、護理公費生服務年數與受領公費待遇年數相同，服務年數不包括服

役期間。 

未依本要點規定接受訓練、分發服務者，其訓練年數、服務年數，

不予採計。 

五、護理公費生在學期間除受領本府公費待遇外，不得受領其他服務義

務之獎學金或給付。 

六、護理公費生申請資格如下：  

(一) 雲菁護理人才公費生： 

1. 培育學校之在校應屆畢業生，並以設籍本縣為優先。 

2. 前一學年操性平均成績達七十五分以上、學業平均成績達七

十分以上。 



3. 未曾有重大不良紀錄。 

(二) 深耕雲林護理公費生： 

1. 設籍於本縣之弱勢、原住民或新住民家庭學生。並以本府社

會處或教育處媒合之家庭經濟條件不足，對護理工作有興趣

者為優先。 

2. 在校一年級生以培育學校前三志願入學者；在校其他年級生

前一學年操性平均成績達七十五分以上、學業平均成績達六

十五分以上。 

3. 未曾有重大不良紀錄。 

七、護理公費生於取得護理人員證書後，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將護理人員證書繳交本府保管，始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分發服

務。另由本府發給加蓋戳記之護理人員證書影本一份，以供辦

理執業或銓敘登記之用。 

(二) 向本府辦理報到，並依當年度本府訂定本縣各醫院護理公費生

配額自行洽妥任職後，檢具該醫院同意證明文件，向本府申請

分發服務；未能自行洽妥任職醫院者，由本府逕行分發服務醫

院辦理。  

八、護理公費生申請執業登記，應報經本府同意後始得為之。 

九、護理公費生於分發醫院服務後一年內，不得申請調整服務醫院。但

護理公費生得敘明具體理由提出申請，經本府同意或因本府業務需

要，得調整之。 

護理公費生服務年數二年以上者，於分發醫院服務後滿一年以上，

有具體理由提出申請，經本府同意者，得至本府指定醫院自行洽妥

任職後，檢具該醫院同意證明文件並依前點規定辦理執業登記異

動。 

十、護理公費生在學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發公費待遇，並喪失後

續之權利，已受領之公費待遇應返還： 

(一) 自動退學或因違反校規而受退學處分者。 

(二) 因故休學未如期復學者。 

(三) 自願終止受領公費身分。 



十一、護理公費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發公費待遇，並免返還其已受

領公費待遇： 

(一) 死亡。 

(二) 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辦理休學，致不能繼續完成學業。 

(三) 就讀之學校，因停辦、改制或合併，致不能於原護理科（系）

或轉讀其他培育學校護理科（系）繼續完成學業。 

(四) 分發醫院服務期限屆滿前，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致不能繼續從

事護理工作。 

前項第二款在學期間應經培育學校之行政會議通過，並報本府核准；

前項第四款由現任職分發服務醫院之行政會議通過，並報本府核

准。 

十二、護理公費生於服務期間，應依護理人員法規規定執業。除具公務

人員身分者，於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另有規定依其規定辦理外，

應遵守以下規定： 

(一) 服務期滿，應檢具相關服務證明文件，由服務醫院報請本府核

定，經本府審核完成服務者，發給服務期滿證明書，並發還護

理人員證書正本。 

(二) 未經本府核准，不得選服志願役或志願留營。 

(三) 不得以任何方式出國留學。 

(四) 由服務醫院事前報請本府同意者，得至其他醫療機構接受急、

重症及流行病學等相關醫療專業訓練。訓練期間得採計為服務

年資，訓練期滿後仍須回原服務醫院服務。 

(五) 支援其他醫療機構，應經服務醫院同意，並核轉本府同意。支

援時間，每週不得逾四個時段（一時段以四小時計）。 

(六) 不得私自在外兼職或開業，違反者，其在外兼職或開業期間之

服務年資不予採計。 

十三、護理公費生於服務期間申請國內外進修，須經服務醫院報請本府

同意後，始得報考，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分發醫院服務未滿一年者，不得以進修為由，辦理暫緩服務。 

(二) 分發醫院服務滿一年後，申請國內外進修，以護理相關系、所  



為限；經錄取進修者，應辦理暫緩服務（不採計服務年數），

且暫緩服務期間以不超過二年為限。 

前項進修時間，係利用下班或假日，且不影響服務者，得免辦理

暫緩服務。但應報本府備查。 

十四、護理公費生取得執照後或服務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依其未

服務之年數除以應服務年數之比例，返還其在學期間受領之公費

待遇： 

(一) 未依規定履行服務義務或未達規定年限而離職。 

(二) 受撤銷或廢止護理人員資格者，並應即停止執業。 

(三) 因違反法律受免職或停職處分致十年內無法繼續服務。 

十五、護理公費生畢業後未考取護理人員證照者，應於畢業後三年內每

年報名參加相關考試，並將考試成績陳報本府備查。 

十六、護理公費生受領一年公費待遇，畢業後逾三年仍未考取護理人員

證照者，應返還其在學期間所受領之公費待遇。 

十七、護理公費生受領二年公費待遇以上，且畢業後三年仍未考取護理

人員證照者，應返還其在學期間所受領之公費待遇。但在未考取

護理人員證照前，經本府要求至第七點規定之醫院擔任護佐或照

顧服務員履行服務義務者，不在此限。 

前項以醫院護佐或照顧服務員身分服務者，服務每滿一年六個月，

折算考取證照後之服務年數一年。 

十八、培育學校應遵循下列規定： 

(一) 協助在校生申請護理公費生遴選推薦作業。 

(二) 協助發放及管理在校之護理公費生公費待遇相關作業。 

(三) 在校之護理公費生須返還已受領之公費待遇者，配合本府追討

作業，提供協助。 


